
紐約通過法案，將禁止企業使用未能通過偏見審計的自動化招募系統

　　紐約市議會於2021年11月10日通過紐約市行政法規的修正法案，未來將禁止雇主使用未通過偏見審計（bias audit）的「自動化聘僱決策工具
（Automated Employment Decision Tools）」，避免因為自動化工具導致的偏見與歧視，不當反映於雇主的最終聘僱決策。

　　於該法所定義之「自動化聘僱決策工具」，係指透過機器學習、統計模型、數據分析或人工智慧之運算，以實質性協助或取代決策過程，影響

最終聘僱決定。而聘僱決定包含篩選應徵者以及對員工作成是否晉升之結果。偏見審計由獨立審計員針對自動化聘僱決策工具進行測試，藉以評估

該自動化聘僱決策工具對於雇主依法應申報資訊的影響，例如是否影響及如何影響員工性別、族裔、職位、職務等特徵分布情形。該法並規定雇主

或職業介紹機構只有在滿足以下條件的前提下，始得使用自動化聘僱決策工具，包括：

一、通過審計義務：自動化聘僱決策工具須於1年之內通過偏見審計（bias audit）。在使用該工具前，應將該最新審計結果摘要及該工具發行
日公告於雇主或職業介紹機構的網站上。除非另有規定，如未有公告，應徵者或員工得提出書面要求雇主於30日內提供自動化聘僱決策工
具所收集的數據類型、來源及雇主或職業介紹機構之數據保留政策之相關資訊。

二、通知義務：如欲使用自動化聘僱決策工具對居住在紐約市的員工或應徵者進行評估時，雇主應於使用前的10個工作日內通知該員工或應徵
者，且應通知用於評估時所使用之工作資格或特質等參數，並允許應徵者或員工申請以替代方式進行評估。

　　如雇主或職業介紹機構違反上開規定，第一次違反者將承擔500美元的民事懲罰（civil penalty），如連續違反者，對於之後的違反將承擔500
至1500美元不等。目前該法案仍待市長簽署，該法案如經市長簽署通過，將於2023年1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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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科技法制變革論壇】AI生成時代所帶動的ChatGPT法制與產業新趨勢→
「跨域數位協作與管理」講座活動→
新創採購-政府新創應用分享會→
【線上場】113年「新創採購機制及鼓勵照護機構參與推動」說明會→
【北部場】113年「新創採購機制及鼓勵地方政府參與推動」說明會→
【南部場】113年「新創採購機制及鼓勵地方政府參與推動」說明會→
113年新創採購-照護機構獎勵說明會→
【南部場】113年「新創採購機制及鼓勵地方政府參與推動」說明會→
【北部場】113年「新創採購機制及鼓勵地方政府參與推動」說明會→
【中部場】113年「新創採購機制及鼓勵地方政府參與推動」說明會→
【臺北場】113年度新創採購-招標作業廠商說明會→
【臺中場】113年度新創採購-招標作業廠商說明會→
【高雄場】113年度新創採購-招標作業廠商說明會→

https://legistar.council.nyc.gov/LegislationDetail.aspx?ID=4344524&GUID=B051915D-A9AC-451E-81F8-6596032FA3F9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01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61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62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69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70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71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76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77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78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79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83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84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85


上稿時間：上稿時間：2021年12月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Automated Employment Decision Tools, The New York City Council, File: Int. No. 1894-2020 (2021). https://legistar.council.nyc.gov/LegislationDetail.aspx?
ID=4344524&GUID=B051915D-A9AC-451E-81F8-6596032FA3F9 (last visited Dec. 9, 2021)

文章標籤

推薦文章

https://legistar.council.nyc.gov/LegislationDetail.aspx?ID=4344524&GUID=B051915D-A9AC-451E-81F8-6596032FA3F9

	紐約通過法案，將禁止企業使用未能通過偏見審計的自動化招募系統

